
浙外专发 〔⒛15〕 34号

浙江省外国专家局关于转发 《外国专家短期

来华相关办理程序实施细则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各市、县 (市、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省直有关单位 :

现将国家外国专家局 《外国专家短期来华相关办理程序实施

细则 (试行 )(外专发 (⒛ 15〕 186号 )转发你们,并提出以下意

见,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完善外国专家短期来华办理程序是贯彻中央关于实行更

积极、更开放、更有效的人才政策,鼓励海外人才来华创新创业的

重要举措。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,切实按照国

家外国专家局、外交部、公安部、人力社保部 《关于进一步完善

外国专家短期来华相关办理程序的通知》(外专发 〔2015〕 106号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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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做好相关工作,并 以此为契机积极引进我省紧缺急需的外国

人才和智力。

二、国家外国专家局对 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的办理机构

实行各案管理。目前省和杭州、宁波市外国专家局已经备案并开

展办理工作。我省其他具各条件的各设区市将按照国家外国专家

局的统一部署,逐步有序下放审批权限。在未下放前,应协助做

好本地区外国专家短期来华邀请材料的预审工作。

三、各级外国专家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宣传,让每

个聘请外国专家用人单位了解相关办理程序,并加强与外事、公

安等部门的协调,切实做好管理服务工作。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

题应及时报告省外国专家局。

锈吣卢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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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外国专家局文件

夕卜专发 E2015〕  186号

关于印发 《外国专家短期来华相关办理程序实
施细则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外国专家局,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外亘专家局:

为落实国家外国专家局、外交部、公安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部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外国专家短期来华相关办理程序的通知》

(外专发 〔⒛15〕 176号 ),经商外交部领事司同意,现印发 《外

国专家短期来华办理相关程序实施细则 (试行 )》 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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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专家短期来华相关办理程序实施细则
(试行)

一、办理对象

受中国境内的聘请单位邀请,来华从事管理、技术、科研、

教学、指导、咨询等工作,停 留时间不超过 90天 (含 )的外国

专家。

二、审批条件

(一 )聘请单位具有法人资格,有开展聘请外国专家工作的

能力 ;

(二 )有明确的来华工作任务;

(三 )有详细的在华活动日程;

(四 )有充足的费用保障外国专家来华;

(五 )邀请的外国专家条件参照 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服

务指南》 (外专发 〔⒛15〕 173号 )第七条标准执行。

三、申请材料

(一 )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申请表》;

(二 )聘请单位的申请函;

(三 )拟入境人的有效护照或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;

(四 )短期聘用合同或派遣 (邀请 )函 ;

(五 )需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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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办理程序

(一 )外国专家的聘请单位向所在地的办理机关提出申请;

(二 )办理机关对聘请单位的申请进行审查,并在 5个工作

日内向聘请单位告知审查结果 ;

(三 )审查通过的,由 办理机关签发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,

外国专家持 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及相关材料,向 我驻外签证

机关申请来华停留时间不超过 90天 (含 )的 F字签证;

(四 )办理机关有权对聘请单位的申请予以拒绝,但须向聘

请单位告知原因;

(五 )办理机关要严格审批,对申请签证有效期、拟入境次

数、最长停留时间等内容要认真把关,审查办理要准确、规范、

及时。

五、办理机关

经国家外彐专家局备案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

外国专家局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国专家局(简称省级办理机关 ),

以及具各条件的设区市的外国专家局 (简称市级办理机关,与省

级办理机关合称为办理机关 )负 责本行政区内 《外国专家来华邀

请函》的办理工作。

六、备案制度

(一 )国家外国专家局对 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的办理机

关实行各案管理 ;

(二 )国家外国专家局对省级办理机关提出的备案申请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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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,定期公布各案信息羊逞报外交部;

(三 )办理机关签发 《△彐专家来华邀请函》,须 由经各案的

签字人签名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后方有效,签名及公章未经各案或

与各案不一致的,签发的运专函无效;

(四 )省级办理机关负责就本单位及所属设区市的外国专家

局的各案信‘息,向 国家外≡专家局提出各案申请。备案信 |崽包括

单位名称、公章样式、签字丿、姓名、签名样式等。签字人须为单

位的主要负责人或相关负责丿、,一个办理机关可以申请备案 2名

签字人。各案信息发生变化时,由相关省级办理机关及时将变化

情况报国家外国专家局。

七、监督与管理

(一 )国家外国专家局实行定期抽查和督查制度。对办理机

关办理的工作进行随机抽查,或根据相关部门的反馈及群众举报

对办理机关的工作进行督查 ;

(二 )各省级办理机关负责对本单位及所属市级办理机关办

理 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的工作进行自查和监督管理;

(三 )对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办理机关或签发人,国家外国

专家局将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、暂停办理直至取消办理权,并将

有关情况通报其上级部门及相关部门;

(四 )对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或涂改、倒卖及以其他形式非法

转让 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的聘请单位,国家外国专家局或有

关办理机关将撤销 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,将该聘请单位列入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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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单,并通报相关部门。

八、其他

(一 )国家外国专家局设立全国统一的 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

函》办理电子平台,各办理机关和聘请单位使用该平台开展 《外

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的申请、审批、办理等工作;

(二 )国家外国专家局统一印制 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,由

办理机关在电子平台上打印,手写无效;

(三 )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实行全国统一编号,编号由电

子平台自动产生;

(四 )本细则的解释权归国家外国专家局 ;

(五 )本细则自2015年 11月 1日 起实行。

附件: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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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申请表

聘请单位基本信息

单位名称 联系人

移动电话 传真

由阝箱 单位地址

专家来华

工作任务

专家来华

工作日程

经费来源 金额 万元

拟入境

次数

最长

停留时间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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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入境专家信息

姓名
(外文 )

性别 出生日期

国籍
姻

况

婚

状
最高学位

是否曾在

中国工作

外

址

国

住

护照号码
国外住址

电话

电子信箱

地址

要

育

历

主

教

经

要

作

历

主

工

经

要

就

主

成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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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夕卜交部,公安部,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国家外国专家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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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15年 10月 29日 印发


